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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计量问题探讨
—— 兼与王竹泉、朱炜商榷

李桂荣■

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因涉及到合并方、最终控制方 

（严格来讲，在多层控股关系下，还应当包括股权转出方，而股

权转出方未必是最终控制方。为行文方便，本文对二者不加区

分，统称为“最终控制方”）两个层面而较为复杂。我国《企业

会计准则第 20 号—— 企业合并》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

（以下简称准则讲解）仅规范了合并方的会计处理，但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不仅要考虑合并方，还要考虑最终控制方的

会计处理，且后者更加关键。《财务与会计》2012 年第 4 期刊

登了王竹泉、朱炜《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处理原则辨析》

一文（以下简称“王文”），其中涉及到这一问题，令人深受启发。

但笔者认为，“王文”中的个别观点值得进一步商榷。本文结合

“王文”就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中最终控制方的会计处理进

行探讨，并就因此而引发的对子公司追加投资的计量问题进

行深入分析。

一、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实质及合并方的会计

处理原则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通常发生在企业集团内部，其实

质是企业集团内部资源的整合。它不存在对原有资产的清算，

也不会引起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无论是以支付现金、转让

非现金资产还是以发行权益性证券等何种形式作为合并对价，

从最终控制方的角度来看，其在合并前后实际控制的资源和

享有的权益均未发生变化。因此，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会计处理的惯例是采用权益结合法，即账面价值法。按照准则

讲解的规定，从合并方的角度来看，在权益结合法下，如果是

吸收合并或新设（创立）合并，则其取得的被合并方的资产和

负债仍按照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 ；如果是控股合并，则

合并方对因该项合并而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应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以合并日应享有的

被合并方账面所有者权益的份额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二、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引发的最终控制方长期

股权投资的计量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中，仅仅规范合

并方的会计处理是不全面的。由于多层控股关系的存在，合

并方只是企业集团内的某个二级子公司，其编制的合并财务

报表也只是企业集团内某二级子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从集

团股东的角度来看，集团内的母公司即最终控制方应当按照

怎样的原则和方法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才是同一控制下控股合

并的关键。

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既可以以支付现金、转让非现

金资产方式实现，也可以以发行权益性证券方式进行。在前

一种情况下，合并方通过向股权转出方（最终控制方）支付现

金或转让非现金资产，从而获得对集团内其他公司的控制权，

最终控制方则由原来直接控制被合并方改为通过合并方而对

被合并方实施间接控制，双方涉及的会计处理主要是最终控

制方转让股权（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和合并方获得股权，即合

并方需要对其新取得的对被合并方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初始

计量，此时合并方按照准则讲解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即可。

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合并方通过向股权转出方（最终控制

方）定向增发新股，从而从最终控制方手中将后者持有的被合

并方的控制性股权转归己有，最终控制方则通过向合并方转

出其持有的对被合并方的控制性股权而获得合并方新增发的

股份，此时合并双方均涉及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问题 ：

合并方需要对新取得的对被合并方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初始

计量 ；最终控制方对新获得的合并方增发的股份（实质上可

以看作是最终控制方对合并方追加的投资）也需要进行初始

计量。对合并方而言，仍然可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企业合并》的规

定，按照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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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处理。但是，最终控制方应如何对新追加的这部分对合并

方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计量，会计准则及准则讲解均未作出

规定，值得深入探讨。

为说明方便，兹以“王文”中的例题为依据，并将会计处

理过程进一步具体化，举例分析如下。

“王文”中，A 公司和 B 公司分别为甲公司控制下的两家

全资子公司，三方共同组成甲集团。甲公司对 A 公司的初始投

资为 30万元，其中，15 万元为股本，15 万元为股本溢价 ；甲

公司对 B 公司的初始投资为 20万元，其中，5 万元为股本，15

万元为股本溢价。甲公司投资后，A 公司和 B 公司分别实现留

存收益 20万元和 10万元。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发生前，三

方的个别资产负债表参见表 1。甲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需进行如下调整、抵销 ：①将对 A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调

整为权益法 ；②将对 A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 A 公司所有者

权益项目抵销 ；③将对 B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调整为权益法；

④将对 B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 B 公司所有者权益项目抵销。

据此，甲集团的合并工作底稿如表 1。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甲集团合并资产总额为 300万元，剔

除了个别报表中虚增的集团内部的长期股权投资 ；合并所有

者权益为 180万元，其中股本和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均为母

公司数，合并留存收益则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实现的留存收

益合计。

对于以发行权益性证券方式实现的同一控制下的合并，

“王文”假设 A 公司以增发普通股 30万股（每股面值 1 元）作为

合并对价自甲公司处取得 B 公司 100% 股权，即 ：甲公司原持

有 B 公司的全部股权改由 A 公司持有，同时甲公司获得 A 公

司增发的 30万股普通股，作为对 A 公司的追加投资。合并日，

A 公司和甲公司个别会计报表上应进行的处理如下：① A 公

司以合并日应享有 B 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份额（30万元）确

认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同时确认股本增加 ；②甲

公司确认对 A 公司增加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这里的问题是，

甲公司应如何计量这部分新增的长期股权投资呢？“王文”认

为，对甲公司而言，应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

原则，按 A 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计量，即合并后甲公司

对 A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应为 80万元（A 公司原有所有者

权益 50万元加上新增发普通股 30万元），因其账面价值已有

30万元，故现应调增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50万元，与转让的对

B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在上述

个别报表处理的基础上，甲公司在编制集团合并财务报表时，

应进行的调整、抵销处理如下：①将 A 公司对 B 公司的长期

股权投资与 B 公司所有者权益项目抵销 ；②将 B 公司合并日

前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属于A 公司的部分自资本公积转入留

存收益 ；③将甲公司对 A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和 A 公司所有

者权益项目抵销，由于甲公司个别报表中对 A 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成本为 80万元，等于合并日取得的 A 公司净资产的账

面价值份额，故无需按照权益法调整对 A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可直接抵销 ；④由于甲公司对 A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是按照

80万元计量的，其中包含 A 公司自身的留存收益 20万元，并

进而导致合并日甲公司确认对 A 公司增加的长期股权投资成

本时产生资本公积 30万元，故需将这部分因留存收益而增加

表1                                                甲集团合并工作底稿（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前）                                      单位 ：万元         

项目
个别报表金额 调整、抵销分录

合并数
甲公司 A公司 B公司 借方 贷方

货币资金 60 40 10 110

长期股权投资—— A 公司 30 ① 20 ② 50 0

长期股权投资—— B 公司 20 ③ 10 ④ 30 0

固定资产 50 40 30 120

其他资产 40 20 10 70

资产合计 200 100 50 30 80 300

负债 50 50 20 120

股本 30 15 5
② 15 
④ 5

30

资本公积 20 15 15
② 15
④ 15

20

留存收益 100 20 10
② 20 
④ 10

① 20*
③ 10

1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0 50 30 80 30 18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200 100 50 80 30 300

注* ：对于A 公司实现的留存收益，本应调整“投资收益”，但调整投资收益会增加净利润，进而增加留存收益，故可直接在合并资产负债表工作底稿中调整留存收益。
对 B 公司的调整同理。另因篇幅所限，调整、抵销分录直接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列示，表中序号即调整、抵销分录序号，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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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公积还原。进行上述调整、抵销后，甲集团编制的合并

工作底稿如表 2。

三、与“王文”的商榷及进一步讨论：同一控制

下控股合并中对子公司追加投资的计量问题

表面上看，按照“王文”的做法进行会计处理以及调整和

抵销，得到的合并财务报表合并数无论是总额还是项目构成

均与合并前（表 1）完全相同，符合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

处理原则。但是笔者认为上述做法值得商榷。争议在于最终

控制方应如何对其追加的对合并方的长期股权投资计量。尽

管在最终控制方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中，该项长期股权投资

终究是要抵销的，但是，在最终控制方的个别财务报表中应

如何对其计价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从合并方来看，其

在合并前并未控制被合并方，合并完成后才对被合并方形成

了控制，因此，其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确认应当遵循《企业

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以合并日应享有

被合并方账面所有者权益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但从最终控制方来看，其在该笔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发生

前，早已经对合并方（上例中的 A 公司）实施了控制，现在发生

的合并只是将其原来已经控制的资源进行重新组合，或者说

是将其原本已经控制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进行空间位置上的

移动。如果合并方以增发新股的方式作为合并对价，其本质是

表2                                                                  甲集团合并工作底稿                                                             单位 ：万元         

项目
个别报表金额 调整、抵销分录

合并数
甲公司 A公司 B公司 借方 贷方

货币资金 60 40 10 110

长期股权投资—— A 公司 80 ③ 80 0

长期股权投资—— B 公司 30 ① 30 0

固定资产 50 40 30 120

其他资产 40 20 10 70

资产合计 230 130 50 110 300

负债 50 50 20 120

股本 30 45 5 ① 5  ③ 45 30

资本公积 50 15 15
① 15 ② 10
③ 15 ④ 20

20

留存收益 100 20 10 ① 10 ③ 20 ② 10 ④ 20 1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0 80 30 140 30 18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230 130 50 140 30 300

表3                                                                  甲集团合并工作底稿                                                             单位 ：万元         

项目
个别报表金额 调整、抵销分录

合并数
甲公司 A公司 B公司 借方 贷方

货币资金 60 40 10 110

长期股权投资—— A 公司 60 ③ 20 ④ 80 0

长期股权投资—— B 公司 30 ① 30 0

固定资产 50 40 30 120

其他资产 40 20 10 70

资产合计 210 130 50 20 110 300

负债 50 50 20 120

股本 30 45 5 ① 5 ④ 45 30

资本公积 30 15 15
① 15 ② 10
④ 15

20

留存收益 100 20 10 ① 10 ④ 20 ② 10 ③ 20 1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0 80 30 120 30 18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210 130 50 120 3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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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控制方追加对合并方的投资，此

时，没有必要按照因合并形成的长期

股权投资的确认原则对新增的这部

分长期股权投资进行确认，因为其对

合并方的控制早已完成。换言之，此

时最终控制方应当按照非合并形成的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确认原则对该部

分新增投资进行计量。如前例，在甲

公司的个别报表中，该笔长期股权投

资的账面价值应当是 60万元，包括甲

公司对 A 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 30万元

和此次新增的投资成本 30万元，即该

笔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甲公司的投

资成本计价。

乍一看，这样处理似乎不符合会

计准则中关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当在合并日按照取得

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

始投资成本的规定，但若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上述准则规

定其实针对的是集团内的合并方，而非最终控制方。对最终控

制方而言，因其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发生之前早已完成

了对合并方的合并，此时已不存在合并问题，因此可以按照非

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计量该部分新增投资。最终控制方

取得合并方的方式，要么是在市场上按公允价值收购公司（即

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要么是直接投资成立子公司。无论哪

一种方式，其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均为投资成本，所

不同的只是在通过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的情

况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为合并对价 ；而在直接

投资成立子公司的情况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既

是其付出的代价，也等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在

最终控制方的个别报表中，对合并方的长期股权投资一直是

按照成本计量的。那么，在发生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时，最

终控制方也应当按照投资成本计量对原已控制的子公司新追

加的这部分长期股权投资。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

期股权投资》关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以及非合并形成

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确认与计量的规定，不难看出，

无论哪一种方式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从最终控制方（合并形

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或投资方（非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来看，其计量原则是一致的，即均按照投资成本计量。

根据上述分析，若最终控制方按照投资成本对新增部分

投资进行计量，则前例应进行的会计处理如下：

合并日，在个别会计报表中，A 公司仍以合并日应享有 B

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确认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

资成本 ；但在甲公司的个别报表中，对这部分追加投资直接

按投资成本 30万元计量。即甲公司的处理为（单位 ：万元）：

借 ：长期股权投资—— A 公司                       30

       贷 ：长期股权投资—— B 公司                                 20

              资本公积                                                           10

合并日，甲公司在编制合并工作底稿时，第①、②笔抵销、

调整分录同前例，但需增加按照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

调整分录③，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抵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

处无需再做前例中的第④笔调整分录。这是因为，既然在最

终控制方个别报表中对子公司新增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不包含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留存收益，从而未导致其个

别报表中因此而增加资本公积，因此也就无需在合并工作底

稿中将该部分资本公积还原。进行上述调整、抵销后，甲集团

编制的合并工作底稿如表 3。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最终控制方角度，就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中对子公司追加投资的计量问题及其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

法进行了探讨，最终得出如下结论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方式

实现的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应区分合并方和最终控制方

分别进行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具体而言，合并方对于

新取得的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按照其取得的被合并方所有

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

最终控制方对其对合并方追加的长期股权投资，则应当按照

非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即按

照新增投资成本计量。

（作者单位 ：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

责任编辑 武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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